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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性騷擾之判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85號判決 

黃宗旻 文化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本案事實 
本件原告為國中教師（下稱「乙

師」），被告為其所服務之學校（下稱

「丙校」）。乙師於民國（下同） 111
年遭檢舉，指其對校內女學生甲（下

稱「甲生」）有疑似性騷擾之行為，包

含A.對甲生說「眼睛很大，你好漂亮，

我很喜歡」二次、 B.於西洋情人節送

巧克力給甲生、C.於甲生詢問其住處時

回以「住在你心裡」等，經丙校立案調

查，認 定 性 騷 擾 成 立 ， 議 處 書 面 警

告、接受心理輔導及性平教育課程、

以 書 面 方 式 向 甲 生 道 歉 等 。 乙 師 不

服，向本件輔助參加人宜蘭縣政府提

起訴願亦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爭  點 
乙師之行為，是否構成性別平等教

育法（下稱「性平法」）上之敵意環境

性騷擾？  

判決理由 
法院認定原處分違法，判決乙師勝

訴。其論理如下1：  

壹、 性騷擾是結構性問題，並涉及 
基本權衝突 

本判決首先論述，性別平等之價值

內涵，涉及人格權與平等權：「現代法

治國以維護個人人格尊嚴出發，成就全

民自我實現為目標。尊重彼此之獨特

性，以協調人類互動供需，為法律制訂

之核心思考，期全民因法律之設置而得

自我發展實現，絕對避免人的價值在族

群發展或對外的競爭過程中被犧牲。而

自我認知為人格尊嚴發展之起點，性別

意識是自我認知重要一環，普遍認識人

是性之主體，而非因性別而被標籤化、

規格化，甚或被物化之客體，不論各種

性別或性傾向，均應被實質平等對待，

是法治國之天職。」但法院承認，上述

觀 念 「 乃 晚 近 社 會 始 逐 漸 成 熟 之 價

DOI：10.53106/20779836202605167001 
關鍵詞：敵意環境、性騷擾、合理被害人、言論自由 
1 法院對於本件乙師所受的議處亦有表示意見，但由於非本文探討重點，故以下未摘錄判決書

中該部分的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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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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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性騷擾則是「人類社會優勢性別

族群宰制相對弱勢族群所生之長期結構

性問題」。以往受害者「受限於社會價

值觀與救濟管道不足等因素，而選擇沈

默 ， 導 致 人 格 尊 嚴 及 人 身 安 全 之 喪

失」，性平三法「有助於扭曲之性價值

觀矯正」。  
然而，「食色為基本人性」，行為

人也享有憲法基本權保障。與性相關之

言論「是言論自由一部分，透過該等言

論聯繫相當之人際關係，更是群體種族

存續所不可或缺。過度的禁忌及單一價

值取向，不僅箝制言論自由，有礙人格

健全，更會簡化並薄弱社會價值，不利

於多元辯證，無法真正凝聚並強化社會

共識。」依憲法第23條，國家予以禁止

及處罰的正當憲法基礎，「必然是加害

人與被害人之基本權衝突，亦即，加害

人關於性之言論危害被害人人格尊嚴

時，始得認定為性騷擾」。因此，即使

言論令人不快、引發人際衝突，但如果

「尚無損於對象之人格尊嚴，無礙於其

自我實現，即不適當認屬性騷擾而予箝

制」。  
公眾在討論社會議題時，常「忽略

結構性檢討」，應該「確實循前揭憲法

之限界詮釋認定性騷擾之範圍」，否則

「不僅無助於真正被害人權益保障，其

寒蟬效應，反而壓抑正當之性言論，撕

裂社會正常聯繫，扭曲性平三法之本

旨」。「性騷擾概念之正確詮釋，於社

會之正常發展，至為重要。」  

貳、 性騷擾判斷之「客觀化」，與 
合理被害人標準 

法律上的性騷擾，「其傷害悉以被

害人之主觀感受為解讀，其構成要件之

設計，又多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形成」，

故「於具體事實涵攝時，只能以『價值

標準』為判斷基礎」。法院應當「將所

判讀之加害人與被害人基本權衝突界

限，轉繹為『客觀化』規範上的價值判

斷，依時代共認且可驗證的價值標準做

客觀的價值判斷」，不可「依裁判者、

被害人或任意第三人之個人情感用事，

而將政策上合目的性的偶然考慮結果援

引裁判基礎。」  
性騷擾之法律要件「除具有高度不

確定性外，無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作為

出發點」，但於個案中進行涵攝時，

「卻並不以具體個案中被害人之主觀感

受為標準，而是必須『客觀化』規範上

的價值以為判斷」。目前實務所採取的

「合理被害人」標準，是「以被害人所

處之背景、關係及環境下，具有一般知

識及經驗之自然人，對行為人言詞或行

為是否通常有遭受性騷擾之合理感受而

認定」，符合前述「依時代共認且可驗

證的價值標準做客觀的價值判斷」。畢

竟性平三法之立法目的，是「透過對於

性騷擾之防制，緩和二種基本權之衝

突，除校正個人偏差之性價值觀，也在

宣示引導社會對於性別性傾向的態度，

以期達到實質性別平等之社會」，因

此，「論證行為人行為是否構成性騷

擾，應予矯正，以調節社會關係趨於健

全，採取合理被害人之社會通識為標

準，較諸於個人偏差可能趨於極端之被

害人，顯然更為適切」。  

參、 以「人格權侵害」與「合理被害
人感受」為經緯之判斷方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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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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